附件4-1
崇明县节能量达到50吨标准煤及以上项目申请表
	申报单位情况
	企业名称
（盖章）
	
	法人代表
	

	
	节能管理部门
	
	电话
	
	传真
	

	
	企业所属行业
	
	行业代码
	
	企业性质
	

	
	年总能耗

（折吨标准煤）
	
	其中耗电量

（万kWh）
	
	工业总产值（万元）
	

	项目情况
	项目名称
	
	工程类别
	

	
	项目负责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
	开工日期
	
	竣工日期
	
	项目总投资

（万元）
	

	
	节能实物量
	
	节能折标量

（吨标煤）
	

	
	简述项目技术措施（可另附页）：


	· 上报材料
	·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申请报告；

·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备案或核准文件
· 节能技术改造合同（自行改造提交改造方案）；
·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相关凭证；

· 节能项目开竣工证明材料；

□  节能项目节能量相关凭证。

	乡镇委局、产业园区初审意见：

（盖章）
日期：
	归口受理部门初核意见
（盖章）
日期：

	县财政局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日期：
	县扶持工业企业发展联席会议审定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日期：


